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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親愛鄉親愛國民小學學生憂鬱與自我傷害之預防及處理機制計畫 

一、 依據：（一）教育部 97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計畫。 

（二）南投縣政府.97年 1月 17日府教學字第 09600136690號函辦理。 

 

二、目標： 

（一）預防校園憂鬱與自我傷害事件發生。  

（二）培養教師敏於覺察高危險性自我傷害個案並能做必要的介入與輔導。  

（三）增進師生於校園內對憂鬱與自我傷害之辨識及危機處理，增進即時處置知能。 

（四）落實校園內高關懷學生群之篩選，並建立檔案，定期追蹤，以減少校園憂鬱自我

傷害事件之發生。 

（五）建立憂鬱與自我傷害事件之危機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三、實施策略 

（一）辦理心理衛生及憂鬱自殺防治研討會、專題演講、生命教育研習會等，推廣處理

學生自傷案件之理念，落實校園自殺防治工作，以有效處理學生自殺防治問題。  

（二）依據教育部函頒之「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實施要點」，凡自傷自殺案件發生，

校園危機處理小組應立即以傳真或電話方式通報教育局。  

（三）強化學校危機處理網絡：全面強化「優先關懷群」(自傷高危險群)學生認輔工作，

積極推動友善校園期在親師合作下，建置學生支持輔導系統，防治學生自殺事件

發生。  

（四）推動生命教育：辦理教師生命教育等研習以增進教師輔導知能，提供適當有效的

輔導，協助學生學習處理與適應自我情緒，引導逐步體認生命的可貴，進而尊重

生命、關懷生命並珍愛生命。  

四、醫療社福資源 

1. 配合醫療單位：草屯療養院、彰化基督教醫院、中山醫院、台中榮民醫院 

2. 大專校院：暨南大學、彰化教育大學、台中教育大學 

3. 民間團隊：董氏基金會、南投縣生命線協會、救國團張老師專線 

4. 參加心理衛生及自殺防治研討會、專題演講 、生命教育研習會等，推廣處理學生

自傷案件之理念，落實校園自殺防治工作，以有效處理學生自殺防治問題。 

 

五、防治小組工作執掌：校長、各處室主任、輔導老師、導師、任課老師。 

職稱 姓名 工作執掌內容 

校長 古秋鳳 召集相關人員成立校園自殺防治小組規劃實施計畫 

主任 簡素琴 執行計畫安排課程及相關活動並負責規劃校園安全維護 

輔導老師 曾金和 提供教師專業成長資訊及實施學生自殺防治宣導 

導師 莊惠雯、李俐怡 

曾金和、王子建 

林俊、陳立仁 

班級學生自殺防治宣導主動積極協助自傷高危險群 

任課老師 陳珮文、李佳育 

莊惟絨 

協助學生自殺防治宣導主動積極協助自傷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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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方式 

實施階段  執行人員  
實 施 內 容  

 校長 1.成立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理小組，研商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計畫，並建立事件

危機處治與事後處治流程，印發全校週知。  

2.舉辦教師輔導知能成長團體及於各項會議宣導校園自我傷害防治觀念，以提

昇全校教職員工輔導技能及敏於覺察。  

3.重視學生安全工作與教學設備及校園設施的安全維護，避免不良環境產 

生。  

教導處 

 

輔導室 

 

1.融入生命與死亡教育課程設計，引導學生愛惜生命，增強適應力。  

2.協助各科教師隨時執行「疏導學生課業壓力、降低考試焦慮、減少失敗挫折

感」的工作。  

3.加強班親會功能、舉辦家長座談會，增進教師與家長對學生生活狀況的瞭解

及問題處理之協助。  

4.建立校園危機事件流程及全校緊急事件處理通報資料。  

5.教師部分：透過校務會議意及學年會議等宣導自我傷害防治資訊，並將其列

為教師輔導知能研習主題之一。  

6.學生部分：藉由轉入生輔導協助新生適應新學習環境課程；落實班級輔導課

程並透過「自我傷害行為篩選量表」篩選適應欠佳學生，給予適當個別輔導。

引導學生參與才藝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生活。 

總務處 1.隨時檢視校園各項設施安全維護、修繕，避免製造危險環境。  

2.注意校園警衛及工友的挑選及培訓，加強安全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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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 1.積極參與有關自我傷害防治之研習活動，以對學生的自我傷害有正確的認

知。  

2.實施生命教育  

（1）與學生探討生命的意義及價值  

（2）向學生澄清死亡的真相  

3.增進學生因應的技巧及處理壓力的能力  

（1）瞭解學生日常生活中是否遭遇較大的生活變動  

（2）瞭解此生活變動是否對學生造成壓力  

（3）協助學生尋求社會資源  

（4）協助學生發展解決問題的策略  

（5）協助學生對壓力事件做成功的因應  

4.經常與班上每位同學接觸，運用各項記錄與學生做心靈的溝通  

5.願意傾聽，隨時給學生支持、關懷，與學生分享其情緒 

 導師 6.提供支援的網絡及相關資訊，讓學生清楚的知道在遇到困難時該如何或向何

人與何單位求助  

7.經常與任課老師聯繫，全面瞭解學生在校情形  

8.留意每位學生的出缺席狀況，與家長保持密切的聯繫，相互交換學生之日常

訊息  

9.利用閒暇做家庭訪問，瞭解學生居家生活狀況  

10.在班上形成一個支援的網絡，提供需要協助同學社會資源  

11.在班上形成一個通報的系統，指定幹部主動報告同學之動態，尤其是異常

舉動  

12.對可能自我傷害傾向的學生保持高度的敏感  

13.留意學生在各項記錄或信件上透露的心事及相關線索  

任課教師 1.積極參與研習活動，充實相關知能  

2.支持與關懷，耐心傾聽，分享學生的情緒經驗  

3.保持對「異常舉動」學生之高度敏感  

4.要自動擔任導師的「第三隻眼」  

5.常與輔導老師保持聯繫，加強「全方位」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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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教師 1.輔導教師自身方面：放下自己的焦慮、擔憂，與學生討論「自殺」，依「學

生最立即需要」及「保護學生的安全性」兩大原則處事，充實自身自殺防治

知能、提供家長預防子女自我傷害的方法、針對全校教職員工宣導自我傷害

防治觀念、危機處理原則，並成立危機處理小組。  

2.對一般教師方面：提供教師情緒管理知能、提出自我傷害傾向的可能徵兆，

教導如何處理學生或同儕自我傷害事件、提供教師哀傷輔導的基本方法。  

3.對學生方面：引導學生瞭解生命的價值、死亡的概念、提高學生的挫折容忍

度及面對壓力的因應方法、教導學生善用社會支持系統，不要使自身陷入孤

立的狀況、協助新生盡快適應新學校、對於學生家中或校內近期內有人逝世

者，主動提供哀傷輔導。  

 校長 1.對具高危險性學生，任課教師、輔導教師、學務人員等會同校園自我傷害事

件緊急處理要點進行輔導。  

2.指示輔導主任對於自我傷害想法或行動嚴重之學生召開個案會議，研討危機

處理步驟及行動，並指定聯絡家長之負責人研商是否需轉介醫療機構。  

教導處 

 

輔導室 

 

1.協助教師、輔導教師衡鑑篩選高危險性學生。  

2.會同教師、輔導教師對高危險性學生進行輔導，給予支持關懷，並參加個案

會議，提供課業處理協助。  

3.協助教師、輔導教師衡鑑篩選高危險性學生。  

4.會同教師、輔導教師對高危險性學生進行輔導，給予支持關懷，並參加個案

會議，商討輔導流程分工，及督導有關人員依據緊急事件處理要點處理高危

險性個案。 

教導處 

 

輔導室 

 

5.輔導教師應會同任課教師對高危險性學生給予輔導支持與關懷。  

6.對自我傷害想法或行動嚴重之學生召開個案會議研商輔導事宜或轉介醫療

機構，並與家長尋求問題解決對策。  

7.建立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治輔導流程，並督導輔導教師依據輔導流程輔導高

危險性個案。 

總務處 1.重新評估校園是否存有危險狀況並加以改善。  

2.督導警衛及全單位提高警覺，熟悉事件發生時之處理流程。  

 導師 1. 對尚未採取行動的個案  

（1）對個案保持高度「敏感、接納、專注地傾聽」  

（2）鼓勵或帶領學生向輔導單位求助，說出心中的痛苦，讓學生有傾吐的

對象，尋求更多的支持及協助  

（3）與個案討論對於「死亡」的看法，瞭解其是否有「死亡計畫」  

（4）營造班級「溫暖接納」的氣氛，讓個案感受到他是團體裡的重要份子，

同學們都很關心他  

（5）通知家長，動員家人發揮危機處理的功能，隨時注意個案的言行舉止  

（6）若個案堅持不讓家長知道，可以技巧性地提醒家長多關心、注意孩子  

（7）通知學校相關人員（如危機處理小組成員）  

（8）提供個案「支持網絡」成員的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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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十分危急的個案，與相關人員形成一個支持的網絡，隨時有人陪伴個案  

3.對已採取行動，但未成功之個案  

（1）立即聯絡相關人員協助將個案送醫急救，並由送醫小組通知家家長  

（2）請教導處人員協助清理現場  

（3）聯絡輔導人員協助安撫其他同學情緒，並實施團體輔導  

（4）接納個案的情緒、專注傾聽，並盡可能陪個案一段時間至其情緒平復  

（5）透過個案自述或其他資料，瞭解企圖自我傷害的動機  

（6）分別與個案及其他同學討論除了自我傷害之外的問題解決策略  

（7）請家長接個案回家  

（8）鼓勵同學對個案表達關懷，協助個案重返班級  

（9）在個案重返學校的初期，協助班級形成一個支持網絡  

（10）拒絕任何媒體採訪，統一由危機處理小組之代表對外說明  

 任課老師 1.對尚未採取行動的個案  

（1）對高危險群個案保持高度敏感、接納、專注地傾聽  

（2）鼓勵或帶領學生向輔導單位求助，說出心中的痛苦，讓學生有傾吐的對象  

（3）通知學校相關人員（如級任教師師或危機處理小組成員）  

2.對已採取行動，但未成功之個案 ，如果事件發生在任課教師上課中時  

（1）立即聯絡相關人員協助將個案送醫急救，並由送醫小組通知家長  

（2）協助安撫其他同學情緒  

（3）抽空探視個案，表達老師的關心  

（4）整理自我的情緒，恢復正常教學  

（5）個案返校上課後，留意其上課情緒，有異常狀況時通知危機處理小組處理  

（6）以平常心看待此事，不在校內談論此事  

（7）不對外界做敘述，統一由危機處理小組之代表對外界做說明  

（8）全力配合學校處理措施  

輔導教師 1.衡鑑與評估：自殺警訊的偵測、自殺危險程度的衡鑑。  

2.諮商與輔導：對有自殺意圖但未付諸行動者：主動提供關懷、支持、傾聽、

陪伴、增加學生現實感、聯絡家長並告知正確的陪伴學生的態度；對近六個

月內自殺未遂者：評估該傷害對其生、心理的影響、共同策畫復健計畫、協

助個案適當轉介。  



 6 

     

事 

後 

處 

治 

階 

段 

校長 1.應召開校內危機處理小組會議，研討處置事宜。  

教導處 

 

輔導室 

 

1.宜處理社會團體介入事宜、維持校務正常運作、掌握高危險群教師並給予支

援等。  

2.於事發後儘速召會議公告事件，建立處理共識，並建立資料檔案，掌握師生

事後反應、生活作息動態及安全問題，適切調整校內氣氛，轉移注意力，並

聯絡家長告知學校之關心及可能協助之事項。  

3.成立特別輔導中心，提供相關訊息，評鑑高危險群學生，做合適處置並至班

級與同學討論。 

總務處 1.評估校園是否有安全疏失，加以改善、對現場事件處理情形詳細報告、配合

處理喪葬事宜、調整事發現場環境，去除大家的心理陰影。  

導師 事後處治的目標及目的  

1.幫助抒解悲傷的情緒與緩和哀悼的心結  

2.經由討論自殺行為的傳染與模仿作用，阻止再發生類似的不幸事件正確的認

知及態度 

3.對「自我傷害（自殺）」與「死亡」有正確的概念，並幫助學生釐清錯誤的

想法  

4.對事後處治的處理對象與工作目的有正確的認識  

5.過濾出哪些人是受事件影響最深的「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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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後 

處 

治 

階 

段 

任課教師 1.瞭解高危險群的「高危險時間」  

2.熟悉校內危機小組的運作情形  

3.長我校外及社區輔導機構與醫療資源的正確資訊  

4.能夠適時的與學生討論、溝通、分享  

5.保持高度敏感度  

6.帶領班級或小團體進行討論及輔導  

輔導教師 1.幫助班級討論：澄清事實，減少謠言、回答問題，穩定班級情緒、提供哀傷

輔導及因應壓力的方式。  

2.幫助「支持性團體」的進行：對與逝世者較親近之同儕（教師或學生）進行

支持性輔導與哀傷輔導。  

3.對個案周圍的「人」、「事」、「物」進行輔導：學校輔導單位印發傳單、

海報，邀請有需要幫助的師生至輔導洽談，並於傳單中簡述抒解哀傷的可行

方法。可於校內佈置簡單莊嚴的紀念壇，安排追悼儀式，供師生憑弔。  

 

七、預期成效：希望加強學生面對社會各項變遷之能，懂得珍惜生命、有困難要懂得求助、

轉變想法、學習自我控制、解決衝突、紓解壓力、提升挫折容忍度的能力等。  

八、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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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憂鬱及自殺（傷）防治處理機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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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學校人員（導師/教師/行政人員等）於知悉事件發生時，立即依通

報機制落實通報（校內、外通報），並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處理 

1.校內：當事人之醫療處理（醫療人員）、當事人家屬之聯繫（學務

單位）、事件之對外/媒體發言（發言人）、當事人（自殺未遂）及

相關師生之心理諮商輔導（輔導單位/導師）、當事人（憂鬱或自殺

未遂）成績或課程安排之彈性處理（教務單位）、當事人（憂鬱或

自殺未遂）請假相關事宜之彈性處理（學務單位）。 

2 校外：校外機制及資源之引進/介入（醫療人員、精神科醫師、心

理師、社工師等） 

3.律定後續處理之評估機制 

 

落實一級預防之各項措施 

1.依「三級預防架構」律定相關處理措施：一級-全體教職員（學務單位）、二

級-校內諮商輔導專業人員（輔導單位）、三級-建置校內外諮商輔導專業團隊

（校長室）。規劃並執行學生篩檢方案、強化教師之辨識能力及基本輔導概念

（輔導單位）；設置校內/外通報窗口、擬定校內查察策略及通報流程（含保密

/保護機制）、（學務單位）。 

2.擬定並執行教育/宣導措施：以融入式教學方式落實學生情緒教育及生命教育

於各學科（含綜合領域）之課程中（教務單位）；宣導校內相關資源訊息，並

提供師生緊急聯繫電話/管道資訊（學務單位）；相關心理衛生之預防推廣活動

之辦理（輔導單位）。 

3.強化校園危機處理機制：將學生憂鬱及自殺（傷）事件納入既有危機處理流

程中。（校長室）。 

1.事件之後續處理 

2.相關當事人之後續心理諮商及生活輔導與追蹤（follow-up） 

3.預防再發或轉介衛政單位協助 


